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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阳学院教学质量监控处 
邵院质控〔2020〕20号 

 

邵阳学院教学督导听课评课管理办法 

为充分发挥教学督导的督教、督学、督管作用，有效运用课堂听

课评课方式引导、促进教师改进教学方法，提高教学技能，提升教学

素质，增强教学能力，根据《邵阳学院教学质量监控办法》《邵阳学

院教学督导团章程（修订）》《邵阳学院教师课程教学考核实施办法》

等文件的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原则 

1.坚持公平、公开、公正原则。 

2.坚持全覆盖原则。 

3.坚持推优帮扶提质原则。 

二、对象 

承担学校本专教学任务的全体专（兼）职教师。 

三、主要任务 

1.了解评价教师教学情况：包括教学态度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、

教学组织、课程思政、教学水平及教学质量等。对发现的优秀教师要

宣传鼓励，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反馈并帮助其改进。 

2.了解评价教师教学准备情况：主要检查教学文件（教案或讲稿、

教学任务书、教学计划和教学课件等）。 

3.了解评价学生课堂学习情况：包括到课率、学习状态、学风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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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并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。 

4.了解学生对教师授课评价情况：包括评价与评分。 

5.了解教师及学生对教学服务方面的情况：包括对教学质量保障、

教学督导、教学管理、学生管理和后勤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和要求。 

6.检查中发现的教学问题、教学事故和教学设施故障等问题及时

反馈。 

四、主要要求 

1.教学督导听课评课以全覆盖为基本要求，不单独安排各类评奖

评优教师的听课评课。 

2.校级教学督导每学年听课评课原则上不低于 100 课时，每次听

课评课时间原则上应不少于 1个课时。 

3.教学督导听课评课应以听课为主，可视情况看课。 

4.听课评课后，应认真填写《邵阳学院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》,

详细记录被评教师教学的优点和不足，扣分项目应在评价表相应位置

作出明确标注。 

5.听课评课后应及时与被评教师交流反馈，肯定其优点，指出不

足，帮助其改进。 

6.教学督导应于每月 5 日前报送上月的听课评课结果和评价表，

评价表交教学质量监控处永久保存。 

7.在听课评课过程中发现问题，根据问题的大小、性质和程度做

到及时、客观反馈；如遇到影响教学的紧急情况，应立即通知教学质

量监控处处理。 

五、复评与帮扶 

1.评价结果为优秀（评价分≥90 分）、中等以下（评价分＜70分）

的，或教师本人提出异议申请复评的，教学督导团应及时组织复评，



 

3 

 

评价结果以复评结果为准。 

2.复评由听课评课小组负责实施，由组长具体组织，可以邀请专

业教师参与。 

3.教学督导可以在初评评优后立即申请小组复评，也可以在下个

月中上旬由小组统一组织复评。 

4.确定为帮扶对象的，应商请其所在二级学院领导指导其制定整

改计划，教学督导开展周期性听课评课和教学能力指导等帮扶活动；

评价结果推迟一个学期公布，且以最新评价结果为准。 

六、附则 

本办法由学校教学质量监控处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邵阳学院教学质量监控处 

   2020年 11 月 10 日 

 

 


